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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 書函
地址：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

聯絡人：何幸蓉 助理研究員

電話：02-2737-7231

傳真：

電子信箱：yysheng@most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空中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科部產字第109005247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109T0P003690_109D2022136-01.pdf、109T0P003690_109D2022137-01.

pdf)

主旨：科技部「計畫研發成果收入上繳減免」，自即日起至109

年8月27日止受理申請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7年5月17日修正通過「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

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第13條規定略以，執行研究發展之單

位因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收入，應依比率(公私立

學校、公立研究機構為20%；其他單位為40%)交由本部繳交

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，但有科學技術研究發展管

理及運用貢獻或屬於本部階段性任務等更能符合本法宗旨

或目的之情形，得經本部與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約定以其

他比率或以免繳方式為之。

二、旨揭上繳減免之作業須知與申請書如附件1、2，作業要點

摘述如下：

(一)申請：併同本部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申請作業辦理(110

年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已於109年7月30日公告函知)，申

請文件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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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本部計畫研發成果收入上繳減免申請書。

２、本部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申請書。

(二)審查：併同本部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審查作業辦理，審

查重點如下：

１、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審查。

２、研發成果運用情形與績效目標。

３、減免收入校內分配機制規劃。

(三)核定：

１、依審查結果核定減免比率，減免期間係自申請年度次

一年開始，期程為1年。

２、廠商繳款日期於減免期間內者，應以核定減免比率為

之，如有同時適用本部其他繳交比率規定者，執行機

構得依該規定繳交比率上繳本部。

３、獲核定機構，應俟完成減免收入校內分配機制之明文

規定後，方能生效。

(四)管考：併同本部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審查作業辦理。

(五)其餘規定詳作業須知、申請書。

三、其他未盡事項依本部公告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（共307單位）

副本：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三所、本部產學園區司(均含附件)

科技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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